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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星

每年初冬，总有一份特别的爱“汇”至

甬城。如往年一样，宁波慈善总会近日陆

续收到两笔捐款，总计99万元，汇款人“然

其”“其然”。据报道，自1999年以来，匿名

好人“顺其自然”已向该组织不间断捐款

1054万元。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

事。风雨20载，暑往寒来、草木荣枯，“顺其

自然”一直爱心未减、行善不辍，冬日里如期

而至的一张张汇款单，恰如一股股暖流，润

物无声、暖人心田。而“顺其自然”是谁、在

哪？每一年，人们都在追问，但他（她）却始

终默默无言。为了“隐姓埋名”，他（她）还费

了番心思，每次都选择“化整为零+多汇几

张”的方式，以避开“超过1万元，汇款要实

名”之规定；地址是虚构的，落款也有讲究，

要么是“顺其自然”，要么择字组合。四个字

简简单单，表露的却是动人的真性情。

“善欲见人，不是真善”，除了几十年如

一日的坚持，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风格

同样感人至深。隐于市井、难觅身影，却美

名远播、家喻户晓，“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许

让人遗憾，但转念一想，我们看到的不正是

慈善的可贵模样吗？不显山不露水，不求

名不图利，纯粹、简单，顺其自然，可以说，

恰是这般自然流淌的爱心，点滴善举才有

了渗透人心的力量。“坏事不做，好事不

说”，面对公众的好奇，这是“顺其自然”仅

有的一句回应，而这何尝不是他（她）对自

己、对他人的期许与鞭策。

感恩好人，而对“顺其自然”来说，不打

扰就是最好的礼遇。其实，有许多查证其

人的线索唾手可得，但当地慈善机构却选

择了放弃，转而把更多精力花到善款处置

上，用好每一分钱、记好每一笔账，以不负

信任。恰如在一位受资助的孩子的画中，

“顺其自然”是长着翅膀的守护天使，相信

看到“其其”“然然”这样的落款，不少人也

会会心一笑，脑海中浮现出一位“可爱的

人”。如此来看，报以尊重，心怀感恩，让爱

心顺其自然，正是最好的追寻。

德不孤，必有邻。社会的各个角落，匿

名好人、隐形善人其实很多。“兰小草”王

珏，一位平凡医者，默默捐款十余年，直到

去世身份才为人知晓；“炎黄”张纪清，一名

朴素老人，匿名行善二十余年，却道“只是

做了一点点小事”……善良筑成丰碑，留下

芳香无尽，感染着许多人。单是宁波，就有

不少人效仿“顺其自然”，捐款时署上各式

各样的化名，“吴老太”“学茶哥”“无名氏”

等，也有的干脆就写“顺其自然”。久而久

之，如“微尘”一样，“顺其自然”早已不再是

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成为了一座城市

的爱心符号，一个社会的精神灯塔。爱心

川流不息，此番图景，或许恰是“顺其自然”

的心愿与意义之所在。

20年的时间，“顺其自然”是谁已不再

重要。重要的是，当问号变为感叹号，当疑

问化为感动，转而付诸行动，爱心便会积水

成海。让善行顺其自然，倘若众人自觉加

入这一队列，“明天会更好”也就是自然而

然的了。

陈相瑜

近段时间来，不文明养狗事件引发

广泛舆论关注，冷静下来，每个人都有

必要了解养狗背后的法理和人情。

养狗本是个人权利，但在集体社会

中，当个人行为损害到他人利益时，个

人行为将受到来自代表公共利益的管

理者及法律的规制。他人未因你的养

狗行为而获益，你无权苛求他人的容忍

和共情。这也恰恰从热点事件中折射

出部分养狗人并不清楚养狗应承担的

义务与责任。

首先，各地出台的养狗管理规定或

条例，实为养狗人应重点了解和落实的

行为规范。如《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

规定了养犬许可证制度，从犬只出户时

间、限制区域、疫苗接种、粪便清理等方

面规范了养犬行为，都是被广泛认可的

文明养犬必备要素和基本行为规范。

其次，在治安管理层面，《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宠物扰民”

纳入管制范围，其第七十五条规定，饲

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

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

人的，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治安管理规

定虽模糊，但毋庸置疑地将饲养宠物可

能给他人带来的不利影响纳入治安管

理范畴，动物饲养人理应对其饲养行为

引起高度注意。

而在民事责任层面，如养狗人饲养

的动物致人伤亡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七十八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

担或者减轻责任。第七十九条规定，违

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

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恰恰说明狗致

人损害，主人需要担责，狗行为的不可

控性，决定了狗主人应尽到更高的注意

义务。

近年因饲养宠物、尤其是养狗而引

起的纠纷频发，根源在于养狗人意识层

面的缺位以及配套管理的不完善。为

实现人与宠物，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

生，还应从以下方面全方位规制养狗

行为。

首先，养狗人应熟知与养狗相关的

法律法规，让文明养狗成为一种习惯。

养狗人应充分意识到宠物的饲养，自由

与不自由并存，自由的前提是接受不自

由的规制，妥善照顾，履行治疗、防疫、

绝育义务。

其次，物业公司应加强对业主养狗

行为的管理。物业公司虽无权对业主

养狗的权利进行直接的剥夺和限制，但

小区业主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

体，部分业主饲养宠物的行为不可避免

的会给其他业主的生活及安全带来不

利影响及困扰，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

理主体，应当提交业主委员会制定相应

公约对养狗行为进行有效管理。

最后，政府管理部门明确管理职

责，加强文明养犬宣传力度。可操作性

的细化规则是整治“狗患”的前提，而积

极开展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

活动也是形成社会共识的纽带。

没有规则或是没有有效执行规则，

仅靠素质和自律无法真正解决现实难

题，自律与他律的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

最佳出路。养宠人自觉文明养狗，做负

责任的伴侣动物主人；管理人制定地方

法规条例时更多地考虑规定的可操作

性，双管齐下，如此，“狗患”则不足为患。

文明养狗，重在多方规制
自律与他律的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出路。

熊志

近日，河南安阳一超载检查站执勤辅警向

货车司机收受钱物的37段视频被曝光，引发网

友关注。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微博通

报称，举报情况基本属实。目前，已对收受钱

物的10名交通辅警联合治超人员予以开除，对

负有管理责任的大队长及3名民警停止执行职

务并接受调查。

在曝光的视频中，执勤人员有的直接要

钱，给太少还不行，有的要求买条烟，还有的直

接在微信朋友圈打广告，做起“买路费”生意。

而超载超限司机在交完钱后被直接放行，哪怕

车辆被查扣，还可以花钱让他们帮忙调换驾驶

证消除违法。

安阳方面回应称，涉事的都是辅警，且发

生在正式交警脱岗期间。问题是，如果没有带

班的正式交警和上级的默许，明目张胆收黑

钱，怎会持续这么久？收钱放行的手法何以如

此娴熟？

因此，在处理10位辅警之余，这些钱都流

向了哪里，也得有个清楚的交代，否则难免有

向“临时工”甩锅的嫌疑。

超载超限之所以难治，运输成本高是重要

原因，不超载就赔本的局面，逼着很多司机超

载。但正如此次曝光所显示，这种弥补运输成

本的手段，之所以成为通行的潜规则，还是执

法者默许纵容的结果，其背后则是遏制不住的

创收冲动。

此次曝光的收黑钱，可以说是罚款经济的

升级版。对超载超限的司机，执法人员是明目

张胆索要钱物，甚至在朋友圈打广告、拉生

意。由此也说明，在运输执法领域，哪怕是辅

警，手中的一丁点权力，都有相当大的变现余

地。

2016年9月出台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

路管理规定》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治超惩戒标

准。但现实中，一些地方执法单位基于罚款经

济考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超载采取养鱼

执法，为单位创收。这导致“史上最严”治超令

被大打折扣。

回到此事来看，处罚辅警不是终点，关键

责任人是只有“管理责任”，还是收黑钱的主要

获益者，都需要更深入的调查。如果只是进行

保护性的切割处理，无疑会继续纵容“吃拿卡

要”的违法行为，也会让治超令流于一纸空文。

“壮士座”
近日，多地在公交车上

试设“守护员专座”，号召车

内乘客在遇到有人跟驾驶员

起争执时“路见不平一声

吼”，及时制止可能发生的危

险行为。网友形象地命名此

座为“壮士座”。

琚理

“顺其自然”的善行更能穿透人心
“顺其自然”早已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成为了一座城市的爱心

符号，一个社会的精神灯塔。

37段收黑钱视频曝光
10名辅警就能“遮天”？

处罚辅警不是终点，如果只是进行保

护性的切割处理，无疑会继续纵容“吃拿

卡要”的违法行为，也会让治超令流于一

纸空文。


